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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慈善法等修订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组织参加青藏高原旅游应自行处理垃圾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
二审稿 2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
议。根据各方对草案一审稿提
出的意见建议，草案二审稿增
加了相应规定，促进青藏高原
生态安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各方建议加强青藏高原
生态保护修复，完善生物多样
性保护措施。对此，草案二审
稿作出修改：一是加强野生动
物迁徙洄游通道保护。二是
明确对野生动物造成牲畜损
失的，依法给予补偿。三是增

加规定国家加强青藏高原生
物多样性保护，实施生物多样
性保护重大工程，防止对生物
多样性的破坏；国务院有关部
门和青藏高原地方各级人民
政府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建立
完善生态廊道，提升生态系统
完整性和连通性。

尤其需要关注的是，草案
二审稿还规定，组织或者参加
青藏高原旅游活动，应当自行
带走旅游产生的垃圾或者在
指定地点投放。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2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
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立法法修正草案、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等。

立法法修正草案27日
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二次审
议。修正草案二审稿明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
会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依法立法，通过制定、修改、
废止、解释法律和编纂法典
等多种形式，形成科学完备、
统一权威的法律规范体系。

修正草案一审稿规定，
设区的市可以对“城乡建设
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

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
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
府规章。修正草案二审稿
在此基础上，增加“基层社
会治理”的内容。

在法律、地方性法规公
布后的公开形式方面，修正
草案二审稿对现行法律作出
修改：“法律签署公布后，法
律文本以及发布的公告、法
律草案的说明、审议结果的
报告等，应当及时在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中国人大网以及
在全国范围内发行
的报纸上刊载。”“地
方性法规、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公布
后，法规、条例文本以及发
布的公告、草案说明、审议
结果的报告等，应当及时在
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公报和中国人大网、本
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网站以
及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
行的报纸上刊载。”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
草案三审稿27日提请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八次会议审议。根据各方
建议，草案三审稿对进一
步加强防止外来物种侵害
进行规定。

针对外来物种入侵造
成的危害，草案三审稿明
确规定，从境外引进的野
生动物物种不得违法放
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
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现
来自境外的野生动物对生
态系统造成危害的，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等有关部门应当采取相
应的安全控制措施；同时
增加规定，国务院野生动
物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会同
国务院有关部门加强对放
生野生动物活动的规范、
引导。

针对一些地方野猪泛
滥成灾等实际问题，草案

三审稿细化种群调控相关
制度措施，明确可以进行
综合利用，增加规定：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
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
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
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
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
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
等种群调控措施，对种群
调控猎捕的野生动物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和
综合利用。

看点2
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加强防止外来物种侵害

慈善法修订草案提请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首次审议。
立法为更好发挥慈善在第
三次分配中的作用提供更
充分的法治保障。

新设应急慈善专章是
此次慈善法修改的一大亮
点。针对突发事件应对
中一些慈善组织存在慈

善款物募集和使用情况
公开不及时等问题，修订
草案对应急状态下募捐
信息公开作出更严格规
定，要求在应急处置与救
援阶段至少每五日公开
一次募得款物的接收、分
配、使用情况。

此外，修订草案在对
慈善活动的综合监管和

行业指导方面予以加
强。修订草案明确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加强慈善
活动综合监管。在明确
民政部门的全面监管职
责基础上，修订草案新增
工信、公安、财税、审计、
网信、银保监等政府其他
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
围内履行监管职责。

看点3
慈善法修订草案新设应急慈善专章

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
27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初
次审议。草案优化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完善
行政申请再审管辖规定。

据悉，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以来组织开展四级
法院审级职能定位改革试

点，完善了行政案件级别管
辖制度，并改革了行政申请
再审管辖规则。草案明确
下列以县级、地市级人民政
府为被告的第一审行政案
件，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政府信息公开案件；不履行
法定职责的案件；行政复议
机关不予受理或者程序性

驳回复议申请的案件；土地
山林等自然资源权属争议
行政裁决案件。

此外，草案明确当事人
不服高级人民法院生效裁
判，原则上应当向原审高级
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同时，
草案明确了可以向最高人
民法院申请再审的情形。

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 27
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草
案针对社会各界普遍关注、司
法实践反映集中的问题作出
回应，其中完善了虚假诉讼认
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
在作关于草案的说明时介绍，
草案进一步明确侵害法益范
围，将虚假诉讼侵害法益从

“他人合法权益”扩展至“国家
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
合法权益”，坚决防止虚假诉
讼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

同时，草案明确单方虚假
诉讼情形，突出虚假诉讼本质
特征，在“双方恶意串通”情形
之外，增加“单方捏造基本事
实”的情形，准确界定虚假诉讼
外延，压缩虚假诉讼存在空间。

公司法修订草案 27日提
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审议，这是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对该项法律
草案的第二次审议。

与草案一审稿相比，草案
二审稿进一步强化股东的出
资责任。一是完善失权股权
处理规定。二是明确公司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公司或者

已到期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
求已认缴出资但未届缴资期
限的股东提前缴纳出资。三
是明确股东转让已认缴出资
但未届缴资期限的股权的，
由受让人承担缴纳该出资的
义务；受让人未按期足额缴
纳出资的，出让人对受让人
未按期缴纳的出资承担补充
责任。

看点6
公司法修订草案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治理

看点1
立法法修正草案对设区的市增加立法事项范围

看点4
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完善行政申请再审管辖规定

看点5
民诉法修正草案完善虚假诉讼认定规则

看点7
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草案
促进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及生物多样性保护


